
國立嘉義大學102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

追蹤評鑑作業時程管制表 

時間 工作項目 備註 

103 年 2 月 17 日前 
通知「有條件通過」受評單位成立

工作小組，成員名單送研發處。 
 

103 年 8 月 1 日 
召開「國立嘉義大學 102 學年度上

半年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

鑑諮詢委員會」。 

成立任務小組，研

討後續追蹤評鑑事

宜。 

103 年 11 月 15 日前 

1. 「有條件通過」受評單位完成

「自我評鑑」作業，並完成「自

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」 
2. 全校各受評單位依實地訪評報

告之建議事項，完成「自我改

善計畫與執行成果」 

表格格式依高教評

鑑中心通知提供 

103 年 11 月 16 日 

～  
103 年 11 月 30 日 

完成院級追蹤評鑑作業  

103 年 12 月 1 日 

～  
103 年 12 月 15 日 

「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」陳列

研發處，請委員前來審閱 
 

103 年 12 月 16 日 

～  
103 年 12 月 31 日 

召開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議審核

作業 
 

104 年 2 月 13 日前 
送達（以郵戳憑） 

彙整全校受評單位「自我改善計畫

與執行成果」：通過之受評單位 2
份(電子檔 1 份)；有條件通過之受

評單位 8 份，電子檔上傳高教評鑑

中心網站；未通過(已核准停招)之
受評單位 2 份(電子檔 1 份) 

繳交份數依高教評

鑑中心通知 

104 年 3 月 1 日 

～  
104 年 5 月 31 日 

「有條件通過」之受評單位進行追

蹤評鑑實地訪評 
詳細日期依高教評

鑑中心通知 

104 年 12 月 31 日前 
「有條件通過」受評單位追蹤評鑑

結果公布 
 

 


